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2094號

被處分人：林○即錦瑪企業社

統一編號：○○○○○○○○○○　88439126

址　　設：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生路281號 1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所屬美容師使用交友軟體認識想結交朋友或

交往對象之消費者，利用交友之方式，隱藏推銷商品

之真實目的，獲取推銷商品的機會。在消費者接受做

臉或按摩服務之際以脅迫或煩擾方式迫使其在急迫而

倉促、輕率、無暇思考情形下作成交易決定。又於銷

售過程中隱匿交易標的為商品之重要交易資訊，誤導

銷售標的包括做臉或按摩服務。且未充分揭露各項商

品內容、數量、價格，而係以議定消費總金額為目

的，再據以自行搭配商品。並勸誘消費者簽署購物分

期付款申請書，卻未清楚說明付款內容及法律效果，

甚而採取不當措施妨礙消費者行使退費權利。其整體

行銷手法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

違法行為。

三、 處新臺幣10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接獲檢舉被處分人利用交友軟體邀約民眾至

店內消費，第 1次先收取單次美容費用，美容過程中

透過話術取得信任，在未明確告知相關費用情況下，

使消費者拆封商品及在商品上簽名，事後告知需收取

萬元高額費用。

二、 調查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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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被處分人之交易相對人說明，略以：

1、 民眾於交友軟體認識被處分人人員，不久雙方改

以 LINE 聯繫，認識 1週、2週後民眾即被邀約至

其工作場所(即被處分人)進行做臉體驗，費用為

單次體驗價1,600元。

2、 民眾為與其見面及捧場，前往被處分人體驗做

臉，因未提供被處分人之真實地址，亦未告知店

名，民眾抵達時心生疑惑致電該人員，碰面後由

其帶領民眾前往被處分人，支付體驗費用後，進

入美容房間進行做臉服務。原本是由該人員替民

眾做臉，做臉尚未完成，改由另一位被處分人人

員進入美容房間，向民眾推銷會員內容，每月

5,000 元可以做臉 4 次，等同於每週可以使用一

次，惟民眾表示不需要辦理會員，僅願意單次消

費。嗣後民眾臉部覆蓋毛巾躺臥在美容床，被處

分人人員拿出一袋保養品（民眾評估約 10 瓶以

上，20瓶以下），未具體告知總瓶數、每瓶單價

及總費用，並稱這些保養品是要給民眾，使民眾

誤以為是贈品。接著被處分人人員表示保養品為

新品，即自行將保養品全數拆封，並要求民眾在

保養品上簽名，全部拆封之保養品當次約使用 10

幾瓶。民眾在未認知到是要購買保養品的情況下

簽名，推銷期間被處分人人員亦不曾詢問民眾是

否購買。

3、 拆完保養品及在瓶身上簽完名後，被處分人人員

拿出資料，並表示單獨給予民眾每月 5,000 元優

惠，另揭示其他消費者每月 8,000 元之購買資

料，持續鼓吹民眾辦理會員，經民眾告知需擇日

考量及仍須思考後，被處分人人員進而表示保養

品已拆封，民眾始發覺掉入消費陷阱。

4、 做臉結束後，民眾至櫃檯簽訂商品買賣與服務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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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下稱契約書）及商品存放約定書，並未簽

訂商品購買確認書。雖然所簽訂之契約書載有 7

日鑑賞期及商品拆封之處理規定，惟保養品拆封

後被處分人人員始提供契約書，根本無法保障 7

日鑑賞期的權利。

(二)經請各縣市政府提供被處分人消費爭議案卷資料，

為瞭解前揭消費爭議申訴人是否遇有與民眾相類之

情形，請其等提出說明及事證，經彙整其等申訴內

容及就本會調查事項之說明，被處分人行銷手法及

其爭議點歸納如下：

1、 使用交友軟體以交友為名義招攬顧客：民眾多表

示係於交友軟體認識被處分人美容師，並於聊天

後受其邀約至被處分人體驗做臉服務，體驗價

1,500 元至 1,700 元不等。民眾因想與美容師吃

飯、逛街、看電影，另或有美容師提議不如前往

其工作場所探班及體驗做臉服務，抑或相約在其

工作場所等候，等待期間體驗做臉服務，亦有民

眾基於捧場或想與美容師見面而到店體驗。

2、 未告知店家實際地址：多位民眾表示，美容師邀

約前往其工作場所體驗後，美容師提供之店家地

址有誤，例如「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 289 號」，

民眾抵達後，經以電話詢問，美容師始帶領其進

入被處分人。

3、 趁民眾體驗服務之際推銷美容商品，強調提供做

臉服務之次數，或以加入會員名義要求簽署分期

付款合約書：民眾躺著體驗做臉過程中，在不便

起身離開情況下，即開始對民眾進行推銷，並告

知1個月4,000元至 5,000元不等費用，可以做臉

4次或至保養品用完。民眾表示不願意購買，美容

師仍會持續推銷，不讓其離開或以商品拆封為由

迫使民眾購買。亦有以加入會員為由請民眾填寫

3



「會員資料」，實為分期付款申請表。

4、 以檢查商品是否有瑕疵或未告知任何理由即要求

民眾拆封或由美容師自行拆封：業者於民眾體驗

做臉服務過程中推銷商品，未告知保養品內容及

單價，亦未詢問民眾購買意願，即要求民眾當場

全數拆封或由業者自行拆封商品，並要求民眾在

商品瓶身上簽名，其中亦有以檢查商品是否有瑕

疵或未告知任何理由即令民眾或自行拆封商品。

商品拆封後即繼續做臉服務，由於民眾躺在美容

床做臉，故無法得知全數拆封之商品是否全部於

當次使用。

5、 店家以商品已拆封使用等理由拒絕民眾解約退

費：民眾要求退費時，經店家告知其購買之商品

當天已全數拆封無法退費，始知悉其支付之價金

並非購買做臉服務，實則購買美容商品贈送做臉

服務。

(三)被處分人本案說明及提出相關事證：

1、 被處分人以「衣渼爾」為市招對外營業，主要銷

售臉部清潔保養用品及背部按摩精油，未銷售按

次計價之美容服務。其負責人自創「Jessie 婕

絲」保養品品牌，並委由艾瑞思實業有限公司製

造。

2、 被處分人負責人為店長，僱用 3位美容師助理負

責招待客人，4位美容師負責提供體驗服務、解說

及銷售商品，1位芳療師負責提供消費者購買商品

後之後續做臉或按摩服務。被處分人透過臉書粉

絲專頁或由其 4位美容師使用交友軟體認識朋友

開發客源並邀請至店裡體驗美容服務。現在網路

發達，消費者多透過網路認識朋友及交換資訊，

且大部分是男性消費者較會利用交友軟體認識朋

友。被處分人部分美容師在其他地方工作時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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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交友軟體開發新客源，至被處分人工作後亦

分享予負責人及其他美容師此招攬客戶方式，故

被處分人告知美容師可以交友軟體認識朋友，再

邀請到店體驗商品及服務，進而推銷商品。被處

分人深層清潔、清粉刺、去角質、臉部護膚服務

單次體驗價原價約2,000元至 2,500元，消費者到

店體驗，給予優惠價格1,500元至 1,600元。美容

師透過交友軟體與消費者結識為朋友後，可能會

以低於 1,500 元至 1,600 元的價格，吸引到店體

驗。顧客中約有8成至9成為男性消費者。

3、 被處分人是在消費者體驗過程中介紹及推銷商

品，告知一個月4,000元至 5,000元能做4次美容

服務，平均1次 1,000元至 1,250元，較單次體驗

價1,600元至2,000元划算，平均一套保養品能用

於做臉使用達 2年，並建議可以購買商品到店裡

接受服務。部分消費者在體驗時與美容師聊得很

愉快及信任美容師，會告知美容師全權由其幫忙

搭配商品，美容師依據消費者膚質及每月預算搭

配保養品，所購商品價格包含服務。消費者完成

體驗時，會詢問其是否用所購商品做後續加強服

務，倘消費者願意，部分消費者會授權美容師拆

封商品直接使用。

4、 因消費者購買的商品幾乎均會存放在店內，為讓

消費者確認商品完好無破損情形，被處分人會請

消費者一一點收，並拆封商品封膜及包裝紙盒，

若要確認商品可以正常使用，部分消費者會撕開

商品瓶身的標籤試用。另為避免商品拿錯及讓消

費者確認是其所購商品，會請消費者於商品瓶身

簽名。故縱使消費者購買商品當下不打算使用其

所購商品進行服務，亦建議及徵得消費者同意後

拆封全部商品，以確認商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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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費者可以使用分期付款、刷卡或現金支付商品

費用。被處分人向消費者介紹所配合之分期付款

公司時，會告知消費者此為購物分期，如同分期

付款購買機車、汽車，原則上分期期數為 24期即

2年。倘消費者選擇以分期付款支付，需提供證件

及填寫分期付款申請書，由被處分人協助送件，

分期付款公司收件後會致電照會消費者，確認是

否購買保養品、購買總金額及分期期數。

6、 雖有多位消費者反映被處分人人員使用交友軟體

以交友為由邀請到店體驗美容服務致衍生消費爭

議，被處分人仍讓美容師以前述方式招攬客戶，

係因美容師透過網路或交友軟體招攬客戶，已告

知消費者其職業為美容師，邀約時亦有告知體驗

價格，並未欺騙消費者，使用交友軟體認識朋友

是正常社交行為，在聊天過程均會瞭解彼此所從

事的工作，且網路世界可能存在詐騙，故美容師

若遇到結識的消費者邀請見面，基於安全考量，

會以邀請體驗服務方式與消費者見面。

7、 被處分人美容師未告知首次到店體驗顧客確切之

營業處所地址係因於網路搜尋被處分人市招「衣

渼爾」，會出現其他美容業者之網路負面評價連

結，惟此類資訊並非被處分人之新聞，因擔心會

影響商譽，故請美容師儘可能不要告知被處分人

市招名稱及地址。

8、 消費者欲解約退款大部分是選擇以分期付款者，

被處分人與消費者談妥退款金額，會同時告知消

費者需負擔解約手續費。消費者於 7 日內欲辦理

解約退貨，被處分人會通知消費者到店瞭解退貨

原因，倘消費者願意與其協商，須支付商品因拆

封所產生之價值減損，且以消費者願意支付的金

額為原則。如果超過 7日，則會試算商品因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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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價值減損，以及已施作的服務次數，與

消費者商議退款金額。

9、 被處分人提供契約書及會員名單合計○人。

(四)被處分人提供消費者辦理分期付款之第三方公司就

合作模式說明：

1、 該公司主要經營應收帳款債權收買業務，即消費

者與特約商成立買賣契約後，該公司自特約商受

讓該筆應收帳款債權，再依據該債權債務關係向

消費者收取款項。被處分人於○年○月○日成為

其特約商，該公司 111 年收買被處分人之債權共

○件、金額○萬○元，112年迄今(○年○月○日)

共○件、金額○萬○元。被處分人提供分期付款

方式予消費者選擇，因中小型企業較無擬定分期

付款書（表）之能力，故該公司提供分期付款書

（表）供特約商使用。該公司收受特約商送件後

會核對申請購物分期之產品別、總金額及期數、

每期付款金額、消費者基本資料，申請資料完備

後通常於 1至 3小時內進行電話照會，如對於消

費者信用條件較有疑慮，則會請消費者補提財力

證明資料。該公司進行徵信評估，依據消費者資

力及特約商條件審核其等對消費者之應收帳款可

否購買，如評估通過則該公司通知特約商願意購

買該筆債權，俟特約商提供其與消費者之買賣契

約書、發票影本等資料後，撥款給特約商。該公

司電話照會人員會先向消費者表明其身分，因特

約商已告知消費者是會轉讓應收帳款債權予該公

司，故不會有消費者不認識該公司情形。該公司

每通照會電話均有錄音，照會首先會確認基本資

料與身分，並詢問消費者所購買商品名稱、期

數、月付款、總金額、購買目的等。

2、 該公司對於特約商之銷售行為並無監督管理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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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惟若該公司發覺特約商與消費者間為不實交

易，或認特約商有違「應收帳款收買暨管理合約

書」之約定時，該公司依合約約定得要求特約商

買回該筆應收帳款債權。消費者如欲解除分期付

款契約，特約商會口頭通知該公司，該公司依與

特約商之應收帳款收買暨管理合約書第 5 條第 2

項計算買回金額，並書面通知特約商買回債權，

俟特約商確認買回債權金額、於該書面用印，並

確認特約商買回債權之款項收到後，約 2 週完成

分期付款解約手續，之後該公司即不再對消費者

收取款項。

3、 倘消費者逾期未繳納款項，該公司依分期付款申

請表之分期付款約定書第 10點計算延遲利息，逾

期7天內該公司先以簡訊、APP通知催收，之後依

序進行人工電話催收、寄發催繳存證信函及向法

院起訴，再以確定判決作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

執行。惟目前該公司並無對被處分人之消費者聲

請本票裁定。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行為。」復按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

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倘事業

之於消費者具有資訊不對稱或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其

利用資訊不對稱或憑仗其相對市場力量或優勢地位，

以「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交易手段，致多數消費

者無充分之資訊以決定交易、高度依賴而無選擇餘

地，或廣泛發生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之虞，已合致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且涉及公共利益，屬違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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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25條規定，該條所稱之「欺罔」、「顯失公

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及其行為類型分述如

下：

(一)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

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

之行為；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之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

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

可能性為判斷標準；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

準，則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

準；其行為類型包括違反誠信原則，於交易過程中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藉此取得較有利之競爭地位

以增加交易機會，致交易相對人不知處於不利之地

位而仍作成交易決定等。

(二)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

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其行為類型包括：(1)「不當

招攬顧客」：指事業以煩擾等不正當方式干擾交易

相對人之交易決定，如透過長時間疲勞轟炸或趁其

窘迫或接受美容服務之際從事銷售，使交易相對人

於決定是否交易之自由意思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

易決定；(2)「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指事業對

其所供給之商品或服務較為瞭解及專業，就相關產

品資訊之掌握，較其交易相對人更充足，而利用資

訊不對稱之客觀事實或為一定行為，使交易相對人

因資訊之劣勢或欠缺，致處於不利地位，不能行使

其應有之權利；(3)「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

指事業採取違反商業倫理或誠信原則之行為阻礙消

費者行使權利；(4)「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

為」：指事業利用定型化契約訂定對於交易相對人

不公平之條款等。

(三)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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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

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

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之市場秩序，以及

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而判斷是否「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

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

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

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

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

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

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

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

限。再者，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保障並不限於過

去、現在之損害，尚須保護包括未來、潛在交易相

對人，故即使既存受害人少，倘對於交易秩序有潛

在影響可能性者，本會仍得介入處理。

二、 美容消費糾紛之發生，常導因於美容業者以不當方式

招攬顧客，或未將消費內容之相關重要資訊予以明確

且充分揭露，致業者與消費者權利義務關係不明。由

於業者與消費者間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業者有可

能利用消費者之資訊弱勢，從事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及顯失公平行為，致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尤其消費者花費金額往往高達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之

鉅，美容業者應於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前，明確告知

銷售標的及其重要交易資訊，包括商品(服務)之品

項、數量與價格，提供美容服務之實際期間及所需條

件、商品拆封後對解約退款之影響、採用分期付款時

之總金額、每期付款額度及分期付款期數等，以免日

後雙方權利義務不明確，亦將妨害消費者主張其權

利。故美容業者倘未明確揭露銷售標的及其重要交易

資訊，並以強迫或煩擾交易相對人之方式，使交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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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於決定是否交易之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例如陷入

急迫而輕率、倉促、無暇思考情形下完成交易，兼更

採取不當措施妨礙消費者行使其應有權利，而對消費

者造成欺罔及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三、 被處分人所屬美容師使用交友軟體認識想結交朋友或

交往對象之消費者，利用交友之方式，隱藏推銷商品

之真實目的，獲取推銷商品的機會。在消費者接受做

臉服務之際以脅迫或煩擾方式，迫使消費者在倉促、

輕率、無暇思考情形下作成交易決定；又於銷售過程

中未充分告知各項產品內容、數量、價格，而係純以

議定美容消費總金額，再自行搭配商品，兼又有若干

行銷係隱匿交易標的為商品之重要交易資訊，誤導銷

售標的包括做臉服務；並勸誘消費者先行申請購物分

期，惟未盡告知內容；甚而採取不當措施妨礙消費者

行使退費權利，其整體行銷手法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

定，分述如下：

(一)使用交友軟體以交友名義邀約消費者到店體驗，以

遂行隱匿推銷美容商品之目的：

1、 查被處分人招攬新客戶的方式為被處分人旗下美

容師使用交友軟體開發新客源，此有負責人林君

自承因美容師分享其在其他地方工作曾使用交友

軟體開發新客源之工作經驗，故告知美容師可以

交友軟體認識朋友，再邀請到店體驗商品及服

務，進而推銷商品。被處分人旗下美容師雖係使

用個人名義於交友軟體招攬客戶，並於聊天後邀

請消費者到店體驗，惟被處分人告知美容師可以

利用交友軟體招攬客戶，且在發生消費爭議後仍

任令美容師使用此等方式招攬客戶，而未予以阻

止。經查被處分人○名美容師均使用交友軟體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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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客戶，非僅係單一美容師個人行為。

2、 被處分人旗下美容師先以交友軟體方式認識想結

交朋友或交往對象之消費者，再以其任職美容

業，邀請消費者到店體驗做臉服務，或以探班等

方式使消費者到店後，再邀請其進入體驗。體驗

過程中趁機推銷整套或高額美容商品，顯然係隱

藏推銷商品而非交友的真實目的，來獲取推銷商

品的機會。此有向各地方政府提起消費爭議申訴

及向本會反映之諸多消費者證詞可稽，經檢視消

費爭議申訴案件，多數消費者表示係透過交友軟

體認識被處分人美容師，經其邀請到店體驗做臉

服務。被處分人亦坦承此為其主要招攬顧客方

式，且男性消費者約占 8成至 9成。另依彰化縣

政府消費爭議案件資料，消費者表示被處分人美

容師透過交友軟體，以找尋未來另一半為交友名

義，邀請其到店探班並參加體驗。消費者基於捧

場，原僅係為支付少額現金進行單次美容服務體

驗而已，並無購買高額產品之計畫，但其卻在進

行單次美容服務體驗中，經被處分人人員推銷

後，在無法深思熟慮及無與他人產品(服務)進行

比較之機會而簽訂契約，購買高價商品。此有消

費者證稱，因想與美容師認識、見面、逛街、看

電影，故同意前往體驗做臉，惟本無購買長期課

程之意願，甚至有消費者表示美容師係以情緒勒

索方式誘導購買完整課程。足見被處分人多利用

女性員工於網路上以交友名義，誘使男性消費者

基於交友期待，前往進行美容服務體驗，取得與

消費者接觸機會，遂行其推銷商品之目的。

3、 又現今網路社群資訊傳遞快速，消費者於消費前

多會上網搜尋店家評價等資訊。被處分人未告知

期待交友的男性消費者正確店家地址，使潛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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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相對人難以在前往之前，有搜尋店家評價等相

關資訊機會，無從預期會被推銷商品，而有所提

防。經檢視消費爭議申訴案件，部分消費者表示

被處分人美容師僅係告知附近地址，待顧客到現

場時再以電話引導至正確的營業處所，被處分人

對此亦坦承不諱。雖被處分人到會陳述表示，未

告知欲前來體驗顧客正確的營業處所地址，係因

其市招於網路之搜尋結果與其他美容業者之負面

評價或新聞相連結，為避免影響商譽始為之。惟

網路傳聞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況且縱使網路搜尋

結果或可能受到其他同業負面評論或新聞之影

響，亦應透過其他方式予以澄清，被處分人此舉

顯係意在排除消費者事前查證警覺之可能，陷消

費者於資訊弱勢之不利地位，以遂行提高其後推

銷商品手法之成效。

(二)於消費者接受做臉或按摩服務之際以煩擾方式迫使

其作成交易決定：

1、 消費者於體驗做臉過程中即被店員進行推銷，即

便多次表示拒絕或以需再考慮為由婉拒購買，店

員仍繼續推銷。其等認為倘不與其交易恐無法離

開，或因商品已拆封，才勉為答應交易。經檢視

消費爭議申訴案件，多位消費者表示在體驗做臉

服務中被推銷。有消費者表示，渠已多次告知需

再考慮而婉拒，惟被處分人人員以商品已拆封為

由促使其購買，消費者覺得倘不消費，恐無法離

開。亦有消費者表示，原本無購買意願，惟因同

情美容師且躺著體驗做臉，認為倘不消費恐無法

起身，所以決定購買。足認被處分人於消費者體

驗過程中以煩擾方式推銷商品，且實際上確有消

費者之交易決定因前揭推銷手法而遭受干擾。

2、 據此，被處分人之推銷手法係於消費者體驗做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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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摩服務之際，藉由不斷推銷，致消費者在倉

促、輕率、自由意識受到壓抑情形下承諾交易，

核屬以煩擾方式迫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

(三)先以對話試探消費者每月可進行美容消費之額度，

始依據總額度自行搭配各種商品，商品之選擇乃在

合致消費額度之目標，而非先清楚提供各項商品內

容、價格讓消費者評估；又兼有若干行銷係誤導銷

售標的包括做臉服務，實則交易計費之商品為各項

保養品，而美容服務則是附隨購買商品提供的免費

服務，使消費者陷於交易內容之錯誤：

1、 按銷售標的及價量資訊為買賣契約成立所不可或

缺之要素，亦為消費者主張解約退費之依據，故

事業應於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前，明確揭露銷售

標的重要交易資訊。使消費者可透過相關之交易

資訊，如商品之品項、售價，或服務課程之次

數、費用等，依自身情況及財力自行選購。

2、 查被處分人契約書明定銷售美容相關商品，並依

所購商品提供無償之美容服務，雖已載明美容服

務係免費，惟第 5條規定「本契約之美容服務，

於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甲方每次提供之美容服

務，以每次新臺幣壹仟元計算」，以及第 7條規

定終止契約須扣除「已接受服務之費用」，顯有

矛盾。且被處分人到會陳述表示，消費者如果超

過 7日欲辦理解約退款，會試算商品因拆封所產

生之價值減損，以及已施作的服務次數，與消費

者商議退款金額。另被處分人推銷過程中，未完

整清楚揭露商品品項及售價，以及整套美容商品

價格總額，而是一再強調支付一定金額後可做臉

之次數，甚至可以低於體驗價 1,500 元至 1,600

元的價格做臉等，例如：告知一個月 4,000 元至

5,000 元能做臉 4 次美容服務，平均一次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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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至 1,250 元，無不使消費者產生其所購

買之內容包括一定次數之做臉服務及施作所需美

容商品之錯誤印象，此可由被處分人到會陳述及

書面說明表示會詢問消費者是否願意每個月花錢

做保養，再依消費者膚質狀況搭配保養品可證。

被處分人之行銷話術讓消費者不清楚所購買者為

商品，誤以為係購買服務，而依一般消費者認知

未使用的服務多數費用可退費，實則契約商品為

保養品，且簽約時商品即已拆封不可退，使消費

者對於交易內容產生認知錯誤。經檢視消費爭議

申訴案件多數消費者表示被處分人係以 1 個月

4,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費用及可做臉次數之話

術推銷商品可證。

3、 又被處分人在消費者簽署契約書及分期付款申請

書前，未明確揭示其購買商品之品項及售價等重

要交易資訊，而係在消費者同意購買或簽署分期

付款申請書後，方依總金額選搭美容商品之品項

及數量，並有部分消費者係於拆封商品用於做臉

體驗後，方提出契約書等交易資料即刻要求消費

者簽署。一般消費者於簽署過程中除難以就商品

之妥適性、必要性為判斷外，縱有質疑，亦因已

支付款項且商品既經拆封使用無從回復，而難以

拒絕簽署。有消費者證稱，服務人員係告知以

4,000 元購買保養品，並未告知總金額，倘事先

知道總金額為 9萬 6,000 元是不可能簽約。另有

消費者表示，要求退費時被處分人始告知其購買

標的為保養品而非會員，致消費者於日後主張退

費時陷於不利之地位。

4、 據此，被處分人銷售美容商品時於銷售過程中隱

匿商品之品項及售價等重要交易資訊，並一再強

調提供做臉服務之次數以誘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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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已足使消費者產生其所購買者除美容商品

外，亦包括做臉服務之錯誤認知而影響其交易判

斷。該錯誤認知對於消費者權益之影響詳後述。

(四)在體驗過程中勸誘消費者簽署購物分期付款申請

書，惟未清楚說明讓消費者充分知悉分期付款內容

及法律效果：

1、 被處分人以每月只要負擔小額費用即可享受做臉

服務說服消費者購買商品，消費者同意購買後，

多是讓消費者在體驗服務之際填寫分期付款申請

書，惟被處分人人員係以加入會員為由要求填寫

「資料表」，並請消費者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分

期付款申請書之表格標題被擋住，消費者於填寫

時無法知悉其實為分期付款申請書，而聽信被處

分人人員所述僅係為了加入會員需填寫資料及提

供身分證供其拍照留存。且於美容體驗中，消費

者也無暇看清全部方案，甚至不瞭解分期付款係

向第三方申請，以為只是美容店提供分期付款。

而因造成第三方付款關係，使交易不僅存在於消

費者與被處分人中，還包括消費者與第三方公

司，使退款複雜化。以被處分人合作之第三方公

司說明而論，其對消費者停止追討分期付款金額

之前提，需俟確認收到被處分人買回債權之款

項，是以雙方倘在糾紛爭執中，消費者縱不再前

往使用商品或服務，亦無從拒絕支付款項，而此

等關係，在分期付款申請時，亦未讓消費者充分

知曉。

2、 另查被處分人提供消費者向第三方公司辦理分期

付款之申請書之下方併載有「本票」，消費者尚

需於「本票」處簽名。按票據法第 124 條準用第

65條第 2項之規定，分期付款之本票，其中任何

一期，到期不獲付款時，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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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執票人向本票發票

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消費者既已簽立分期付款申請書及本票即受其規

範，縱使主張是在不知情下簽署，亦難對抗憑票

快速執行之票據制度。前揭票據法相關規定攸關

消費者權益，被處分人既以分期付款勸誘消費者

購買商品，且佐以本票擔保，當清楚告知消費者

填具該等文件為何，以及應承擔之法律責任。由

第三方公司提供消費者簽署之分期付款申請書可

證，消費者於簽署時，於本票欄位皆有簽名。經

檢視消費爭議申訴案件部分消費者表示被處分人

未告知本票相關規定或未知悉簽署本票。

3、 是以被處分人為促成交易，勸誘消費者填寫購物

分期付款申請書，將債權售予第三方公司，使交

易變成三方關係，增加消費者退款複雜度，且未

盡告知說明義務讓消費者有足夠時間清楚知悉分

期付款內容及法律效果，以及併同簽署本票等

情，核屬以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欺罔手段使消費

者與其交易。

(五)於體驗過程中，消費者無法清楚審閱契約書狀態

下，要求消費者簽署，且未清楚告知拆封商品之法

律效果，鼓勵消費者自行或同意代為拆封全部或部

分商品，妨礙消費者行使退費權利：

1、 按定型化契約係事業預先擬定並提供予不特定多

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由於其條款內容係

由事業單方面事先擬定，故事業與消費者簽訂定

型化契約前，自應給予消費者充分審閱契約之機

會。而買賣契約之退貨規定攸關消費者之權益當

屬重要交易資訊，事業理應於消費者作成交易決

定前明確揭露，更不應在消費者未充分審閱契約

及尚不及瞭解退貨規定情形下，以不當方式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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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行使退費權利。

2、 被處分人要求顧客於購買商品時均須簽署契約

書，該契約書係預先擬定並提供與顧客締約之定

型化契約。其於消費者體驗過程中要求簽署，並

同時要求簽署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書。亦即在消費

者尚未有機會閱覽交易權利義務關係之際，已先

向第三方事業進行分期付款申請。有消費者證

稱，因美容房間內燈光很昏暗且其又有近視沒有

戴眼鏡，所以沒有詳細審閱契約書及相關表單，

只是應美容師要求簽名；被推銷時，因臉部塗滿

保養品，所以看不清楚被處分人負責人要求其簽

訂之文件內容。

3、 再者，被處分人契約書訂有消費者任意解除契約

之退費標準，契約書第 7條規定，已繳全部費用

扣除已接受服務之費用，並扣除經乙方確認已拆

封之商品金額百分之六十，及再扣除解約手續費

新臺幣 1萬元後退還於乙方。惟契約出示之時點

為商品遭拆封使用之後，且幾乎所有消費者於商

品拆封時均不知權利義務詳細內容，直至簽訂契

約書當下或發生爭議要求解約後才知曉前揭退費

條款，可見消費者在作成交易決定前，被處分人

未向其充分告知及揭露退費權益之相關規定。

4、 被處分人於消費者簽署商品買賣與服務契約書

前，即使是體驗當日未使用之商品，亦要求初次

消費之消費者將商品全數拆封及於瓶身上簽名。

即被處分人於締約前已要求消費者先將商品拆

封、使用，而並未清楚說明拆封的效果。消費者

因不知道被處分人單方面設定的契約條款，卻因

為體驗中已被推銷，未多思索倉促簽名，亦即締

結書面契約之前，所購商品均早已拆封，業合致

契約所訂縱使解除契約，也將扣除不列入退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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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陷入多數金額無法退款的狀態。此由被處

分人坦承即便顧客當日體驗未使用的保養品亦會

請其拆封可證。顯見被處分人於締約前即以不必

要之上開措施，使消費者購買之商品無法恢復原

狀，藉此排除其退貨權利。

5、 經檢視消費爭議申訴案件，多位消費者表示被處

分人未告知產品內容及單價即拆封商品，部分消

費者表示被處分人以商品已拆封不能退款，或要

求高價購買保養品等。

6、 據此，被處分人未將定型化契約內容提供消費者

於交易前充分審閱，並於締約前即令消費者拆封

商品並開罐使用以排除消費者行使退貨權利，已

屬顯失公平。

(六) 承上，被處分人之整體行銷手法，係屬有計畫性及

步驟性之不當銷售行為，難認屬單一個別或非經常

性交易，影響已及於不特定交易相對人，其整體行

銷手法對美容商品及服務相關市場交易秩序顯有負

面影響，該當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

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所屬美容師使用交友軟體認識想

結交朋友或交往對象之消費者，利用交友之方式，隱

藏推銷商品之真實目的，獲取推銷商品的機會。在消

費者接受做臉或按摩服務之際以脅迫或煩擾方式迫使

其在急迫而倉促、輕率、無暇思考情形下作成交易決

定。又於銷售過程中隱匿交易標的為商品之重要交易

資訊，誤導銷售標的包括做臉或按摩服務。亦未充分

告知商品內容、數量、價格，純以達成美容交易總額

為目的，再自行搭配商品。並勸誘消費者簽署購物分

期付款申請書，卻未清楚說明分期付款內容及法律效

果，甚而採取不當措施妨礙消費者行使退費權利。其

整體行銷手法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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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

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綜合審酌其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期間達 2年；110年至 112

年營業額；顧客人數；調查過程配合調查等情狀後，

爰依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

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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